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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
、
融
入
佛
法
的
領
域─

─
 

趣
向
「
空
性 

」
的
現
證

之
前
提
到
，
對
佛
法
要
建
立
深
度
的
信
念
，
必
須
深
入
和

可
由
「
八
不
」
進
入
性
空
緣
起
的
理
則
，
最
後
它
將
引
領
自
己

成
就
菩
薩
資
糧
，
邁
向
菩
提
大
道
。

佛
法
說
智
慧
，
然
「
智
慧
」
必
要
在
「
力
量
」
生
起
後
才

會
產
生
作
用
。
談
到
力
量
生
起
，
從
修
行
來
說
，
「
五
根
  1
」

：
信
、
進
、
念
、
定
、
慧
，
首
先
生
起
的
就
是
「
信
」
；
五
根

生
起
的
力
量
就
是
「
五
力
」
。
縱
然
「
智
慧
」
一
定
要
在
「
信

心
」
引
發
之
後
，
智
慧
才
會
開
發
，
所
以
，
善
心
所
以
信
為
第

一
，
這
是
從
修
行
的
位
置
來
說
，
要
開
發
智
慧
也
要
生
起
深
信

，
有
這
樣
的
信
心
與
智
慧
，
所
信
才
能
與
實
相
相
符
，
所
見
的

法
與
實
況
符
合
，
「
法
」
產
生
引
導
、
教
誨
的
力
量
，
才
能
終

不
間
歇
，
「
修
行
」
縱
然
需
要
多
生
多
劫
，
也
會
沉
淪
，
這
是

在
這
個
意
義
下
說
的
。

「
緣
起
如
幻
」
與
「
無
性
空
性
」
這
二
者
絕
對
不
能
分
開

，
這
是
佛
法
正
義
。
如
果
把
「
空
」
談
成
「
偏
空
」
，
甚
至
不

符
合
佛
法
所
表
述
的
尊
重
世
間
的
空
法
。
「
緣
起
」
如
果
偏
了

，
「
發
心
」
必
然
生
起
「
染
著
」
，
則
不
在
菩
薩
道
上
，
淨
化

三
業
的
「
解
脫
道
」
更
無
法
完
成
，
「
空
有
無
礙
」
是
在
這
個

意
義
下
說
的
。

「
有
」
是
一
切
緣
有
，
是
「
幻
有
」
、
是
「
不
真
實
有
」

，
它
們
對
應
著
當
體
「
性
空
」
，
這
樣
的
理
念
要
記
住
，
要
常

常
用
它
來
引
導
自
己
，
我
們
修
行
不
要
糾
結
在
現
實
生
活
的
細

節
，
若
能
在
某
些
生
活
的
時
節
因
緣
裡
善
用
它
，
成
長
一
定
會

有
契
機
。
佛
法
必
須
要
這
樣
理
解
，
學
習
才
能
融
入
佛
法
的
領

域
。
雖
然
我
們
還
是
生
死
凡
夫
，
但
我
們
就
在
凡
夫
地
，
當
以

真
確
的
佛
法
來
引
導
自
己
，
不
偏
離
「
知
見
」
，
我
發
心
，
又

時
刻
揀
擇
是
否
與
「
空
性
」
相
應
和
如
何
淨
化
自
己
。
假
如
讓

我
趣
向
「
空
性
」
的
現
證
，
則
能
時
刻
體
會
到
一
切
情
況
都
在

大
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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系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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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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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
性
空
」
下
，
無
邊
無
盡
且
隨
時
現
起
，
我
又
該
如
何
去
照
護

這
無
邊
無
盡
的
「
緣
起
相
」
；
在
這
裡
有
「
發
心
」
、
又
生
起

信
念
，
有
自
我
淨
化
、
又
趣
向
解
脫
，
如
此
，
完
備
的
菩
薩
資

糧
就
能
達
成
。

有
心
「
修
行
」
的
人
，
應
該
在
這
兒
用
心
思
考
，
有
時
候

一
個
思
考
帶
起
一
個
行
為
的
直
覺
  2
，
一
個
道
理
要
帶
起
一
個

直
覺
，
是
相
當
不
容
易
的
，
它
要
有
一
段
過
程
，
因
此
，
我
們

要
多
加
用
心
。
為
什
麼
佛
法
在
這
個
世
間
會
如
此
昌
明
？
就
「

理
」
它
很
殊
勝
，
就
「
行
動
」
它
很
高
貴
。

接
下
來
我
們
以
導
師
的
著
作
再
談
「
緣
起
性
空
」
，
我
擇

錄
《
印
度
之
佛
教
》
第
十
二
章
「
性
空
大
乘
之
傳
宏
」
來
加
以

說
明
。
文
中
說
：
「
緣
起
法
，
空
假
無
礙
為
中
道
  3
」
，
世
尊

成
道
所
說
的
即
是
「
緣
起
法
」
，
不
共
世
間
即
就
此
而
說
。
一

切
法
的
現
起
都
是
隨
緣
而
感
生
的
，
緣
起
法
是
這
樣
論
說
，
它

是
佛
法
最
基
本
原
則
。
佛
教
談
因
緣
，
在
「
根
本
佛
教
」
裡
講

的
「
緣
」
與
「
因
」
是
同
義
的
，
但
後
期
佛
教
強
調
因
，
將
緣

視
為
次
要
，
這
是
因
應
度
生
的
方
便
。
「
緣
起
」
是
沒
有
主
體

性
，
以
一
切
法
都
是
隨
緣
成
立
的
大
原
則
，
這
樣
的
狀
況
必
然

開
展
為
「
即
空
即
假
」
，
空
假
無
礙
的
「
中
道
」
。
因
為
只
有

「
緣
起
」
沒
有
實
體
，
這
即
是
「
性
空
」
，
雖
然
沒
有
實
體
，

但
隨
緣
現
起
，
一
切
法
也
都
可
能
成
立
，
因
它
這
是
假
名
施
設

，
故
一
切
法
緣
起
當
體
即
空
，
所
以
說
它
是
「
即
空
即
假
，
空

假
無
礙
」
的
中
道
。

談
空
假
無
礙
「
而
要
在
明
空
」
，
為
什
麼
談
空
說
有
，
必

然
要
雙
邊
對
談
的
論
法
（
論
法
要
從
雙
邊
對
談
）
，
而
在
這
「

論
法
」
中
，
重
點
卻
是
在
「
明
空
」
。
佛
法
一
再
指
名
，
在
世

間
一
切
存
在
，
都
是
「
當
體
即
空
」
，
但
也
可
能
現
起
不
可
思

議
的
存
在
現
象
，
這
即
是
「
空
有
（
假
）
無
礙
」
。
然
為
什
麼

談
空
說
有
重
在
明
空
？

世
間
一
切
眾
生
「
著
有
不
著
空
」
，
我
們
的
問
題
是
在
黏

著
、
不
能
超
越
，
所
以
為
眾
生
的
病
「
談
空
說
有
」
，
而
這
個

重
點
在
「
明
空
」
，
為
什
麼
呢
？
要
讓
眾
生
解
黏
去
縛
，
轉
凡

成
聖
，
就
從
「
明
空
」
這
一
關
，
包
袱
的
拋
開
，
必
要
從
「
空

性
」
進
入
。
佛
法
是
從
「
對
治
」
上
來
立
意
的
，
建
立
它
的
存

在
意
義
，
本
來
是
無
所
謂
「
空
有
」
（
本
來
沒
特
定
的
「
空
有

」
，
為
什
麼
又
談
空
又
說
有
？
）
，
只
因
為
我
們
的
問
題
趨
向

這
邊
，
所
以
就
著
問
題
的
解
決
與
對
治
，
順
著
這
「
法
藥
」
來

對
治
凡
夫
習
性
，
因
此
談
「
一
切
法
空
」
。

其
實
，
當
我
讀
到
這
裡
，
感
受
到
這
就
是
我
的
問
題
，
而

大
家
也
都
有
這
樣
的
狀
況
，
所
以
我
才
跟
大
家
討
論
這
個
問
題

。
眾
生
「
病
」
在
著
有
，
要
以
「
有
」
下
的
非
真
來
破
「
有
」

的
錯
覺
，
而
說─

─
「
要
在
明
空
」
。
聽
聞
這
些
，
要
把
它
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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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
生
活
中
做
自
我
觀
照
，
我
們
的
人
生
，
在
應
對
進
退
、
語
默

動
靜
中
是
不
是
「
執
著
」
多
，
薰
習
來
的
佛
法
你
「
用
」
上
了

嗎
？ 

「
此
所
以
『
中
論
』
以
八
不
緣
起
為
宗
要
  4
」
，
《
中
論

》
的
開
宗
明
義
「
不
生
亦
不
滅
，
不
常
亦
不
斷
，
不
一
亦
不
異

，
不
來
亦
不
出
，
能
說
是
因
緣
，
善
滅
諸
戲
論
，
我
稽
首
禮
佛

，
諸
說
中
第
一
  5
。
」
《
中
論
》
一
開
始
就
提
出
「
八
不
」
，

這
也
是
《
中
論
》
的
標
宗
、
總
綱
，
它
以
這
「
八
不
」
來
建
立

它
的
正
宗
論
典
。
透
過
它
時
刻
指
導
我
們
，
對
生
活
發
揮
作
用

的
思
考
原
則
，
以
這
法
義
深
印
在
腦
海
裡
，
改
變
我
們
一
向
的

思
考
習
慣
。

八
不
的
「
不
」
是
對
治
用
的
，
「
不
」
就
是
破
，
每
個
「

不
」
都
在
破
，
為
治
眾
生
病
，
名
為
破
有
。
凡
人
以
一
切
法
為

「
自
性
有
」
，
在
生
活
經
驗
中
直
覺
「
一
切
法
」
都
有
它
的
實

體
，
很
難
體
會
自
己
是
在
空
性
、
如
幻
、
緣
起
的
有
情
相
中
，

我
們
直
下
的
感
覺
都
是
實
體
有
、
真
實
存
在
的
，
就
是
這
樣
才

讓
我
們
「
起
惑
造
業
」
。

（
一
）
立
本
於
根
本
佛
教
之
淳
樸

《
中
論
》
的
第
一
品
是
「
觀
因
緣
品
」
，
到
了
第
二
十
六

品
還
是
「
觀
十
二
因
緣
品
」
。
第
一
品
是
廣
觀
一
切
法
的
「
緣

起
」
，
大
乘
佛
教
與
原
始
佛
法
不
同
，
在
於
「
原
始
佛
法
」
比

較
偏
重
在
以
身
心
為
觀
境
，
它
要
少
事
、
少
業
、
少
希
望
住
，

在
身
心
極
度
不
受
干
擾
中
，
熄
滅
種
種
的
煩
惱
，
在
寂
靜
、
極

靜
的
狀
態
下
去
「
觸
」
（
感
受
）
身
心
的
實
況
，
這
要
有
諸
緣

相
應
，
才
容
易
成
辦
。
假
如
有
一
天
他
要
面
對
世
間
繼
續
修
行

，
將
會
有
相
當
一
段
的
轉
折
，
確
實
是
很
不
容
易
；
談
個
人
煩

惱
的
熄
滅
，
肯
定
是
有
的
，
但
他
必
須
要
在
某
些
環
境
的
滋
長

下
，
方
能
成
辦
的
。

「
大
乘
佛
法
」
就
不
一
樣
，
它
的
觀
境
，
不
僅
是
現
在
這

個
身
心
，
它
廣
觀
一
切
法
皆
「
空
」
，
引
出
一
草
一
木
都
在
說

法
，
一
土
一
石
都
在
解
釋
著
真
相─

─

「
溪
聲
盡
是
廣
長
舌
，

山
色
無
非
清
淨
身
。
」
這
樣
一
來
，
修
行
的
觀
境
廣
而
遍
，
機

會
多
，
但
相
續
的
要
提
高
警
覺
性
。
大
乘
法
雖
不
容
易
修
，
「

修
行
」
內
容
、
過
程
、
次
第
，
廣
而
細
緻
，
可
以
斷
「
餘
習
  6 

」
，
小
乘
則
不
能
。
我
們
這
樣
的
理
解
去
讀
《
阿
含
經
》
，
你

會
感
受
到
它
的
直
接
、
簡
要
、
親
切
，
它
是
佛
法
的
核
心
。
但

是
你
看
看
現
在
「
修
行
」
的
環
境
因
緣
，
如
果
你
能
以
大
乘
佛

教
的
立
場
，
充
分
的
發
揮
、
掌
握
「
阿
含
」
的
法
義
，
但
在
大

乘
經
「
修
行
」
的
管
道
，
要
比
「
原
始
佛
法
」
更
寬
廣
而
精
要

，
所
以
我
們
必
須
「
立
本
於
根
本
佛
教
之
淳
樸
」
，
取
要
於
大

乘
佛
法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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導
師
說
：
「
緣
起
法
，
空
假
無
礙
為
中
道
」
，
這
個
「
緣

起
法
」
是
指
一
切
法
的
「
緣
起
」
，
大
乘
經
典
講
的
緣
起
比
較

是
朝
這
個
方
向
；
「
原
始
佛
教
」
講
的
「
緣
起
法
」
比
較
著
重

有
情
的
身
心
，
從
十
二
「
緣
起
支
」
的
環
環
相
扣
談
起
。

當
聽
聞
佛
法
的
過
程
中
，
到
這
裡
，
有
沒
有
感
覺
到
佛
法

的
殊
妙
？
單
就
緣
起
一
法
，
可
以
單
一
以
自
我
身
心
為
觀
照
核

心
達
成
轉
凡
成
聖
，
亦
可
視
一
切
境
，
隨
手
拈
來
都
成
菩
提
道

糧
。
它
可
說
明
世
間
萬
象
，
亦
可
見
到
萬
象
歸
空
，
由
空
開
展

出
萬
法
的
魔
力
，
真
不
可
思
議
。
若
你
能
在
此
生
出
一
種
喜
樂

心
、
歡
悅
心
、
殊
勝
想
…
…
要
能
這
樣
，
才
有
用
心
探
討
它
的

力
量
，
儘
管
我
們
有
種
種
的
不
順
身
心
，
艱
辛
的
障
礙
、
習
氣

因
緣
，
你
不
要
退
縮
，
也
不
要
畏
懼
，
因
為
只
要
遇
到
佛
法
，

你
就
可
以
有
辦
法
。

「
常
人
以
一
切
法
為
自
性
有
，
乖
緣
起
則
一
切
倒
，
論
理

則
不
成
，
修
行
則
不
得
解
脫
  7
」
，
這
句
話
在
我
們
生
活
經
驗

裡
能
理
解
嗎
？
你
曾
經
在
生
活
經
驗
裡
當
下
現
起
一
切
法
空
嗎

？
一
切
法
我
們
都
錯
覺
的
以
為
它
是
有
「
實
體
的
」
（
我
們
都

錯
覺
的
以
為
一
切
法
是
有
「
實
體
的
」
）
、
「
有
自
性
」
的
，

乖
違
了
「
緣
起
」
法
則
，
令
一
切
的
「
見
聞
覺
知
」
都
是
顛
倒

─
─

薩
迦
耶
見
。

如
果
以
一
切
法
為
「
實
體
有
」
，
這
與
「
緣
起
」
理
則
相

違
背
，
這
種
思
考
是
不
成
立
的
，
所
以
說
「
論
理
不
成
」
。
如

果
一
切
法
是
「
真
有
實
體
（
自
性
有
）
」
，
那
麼
「
修
行
則
不

得
解
脫
」
。
如
果
煩
惱
是
有
實
體
的
，
就
不
能
改
變
，
它
不
能

斷
除
，
那
又
如
何
得
解
脫
呢
？
我
們
談
「
一
切
法
空
」
，
為
什

麼
說
「
空
」
？
因
為
一
切
法
「
本
來
空
寂
」
，
因
此
，
我
們
能

夠
讓
「
修
行
」
經
驗
不
斷
累
積
，
當
力
量
培
育
到
相
當
程
度
後

，
依
這
個
力
量
「
觸
」
到
本
來
沒
有
實
法
存
在
的
真
實
樣
子
，

當
一
切
的
誤
會
消
融
時
，
生
死
問
題
的
束
縛
也
掙
脫
了
，
修
行

的
意
義
才
構
成
完
美
。   

 

龍
樹
菩
薩
就
著
這
義
理
，
「
舉
一
切
倒
而
空
之
、
不
之
可

也
，
八
不
特
示
其
要
耳
！
」
龍
樹
菩
薩
把
一
切
的
顛
倒
，
通
通

歸
納
起
來
，
「
空
之
、
不
之
」
就
是
遣
蕩
，
遣
蕩
誤
會
，
破
除

執
著
、
錯
覺
，
舉
八
樣
四
對
，
以
這
些
大
原
則
（
一
切
的
生
相

）
來
說
明
而
已
。

之
前
談
到
龍
樹
菩
薩
以
「
八
不
」
破
眾
生
堅
牢
的
執
著
，

印
順
導
師
的
書
裡
，
曾
說
世
尊
在
「
阿
含
」
的
根
本
教
學
裡
，

重
點
在
破
除
我
們
生
死
的
根
本
困
惑
，
世
尊
以
「
緣
起
法
」
廣

括
一
切
，
無
論
是
破
外
道
或
者
是
破
凡
夫
的
情
執
，
導
師
並
沒

有
舉
出
「
八
不
」
的
條
目
，
他
直
接
以
「
緣
起
」
說
世
間
的
一

切
都
是
「
緣
起
生
滅
」
，
聽
法
、
得
法
的
人
，
當
下
問
題
就
解

決
了
。
佛
陀
以
這
樣
的
法
義
對
治
這
個
真
實
，
就
解
決
了
生
死



大乘三系─性空唯名（二十九）31

凡
夫
的
問
題
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（
未
完
待
續
）

註
釋
:

 1.�
五
根
、
五
力
：
謂
信
、
進
、
念
、
定
、
慧
之
五
根
增
長
，
有
治

五
障
之
勢
力
也
。
為
三
十
七
道
品
之
一
。

五
力
是
由
五
根
的
增
長
所
生
的
力
量
，
它
維
持
修
行
，
加
強

並
成
就
道
業
而
達
到
解
脫
。

 2.
直
覺
：
不
加
思
索
、
不
加
推
理
，
現
起
直
覺
反
應
。

唐
美
雲
獲
頒
第
二
十
一
屆
國
際
佛
教
傑
出
女
性
獎

第
二
十
一
屆
國
際
佛
教
傑
出
女
性
獎
，
三
月
八
日
於

泰
國
舉
行
，
臺
灣
歌
仔
戲
演
員
唐
美
雲
也
是
獲
獎
者
之
一
。

頒
獎
典
禮
採
全
球
連
線
方
式
舉
行
，
唐
美
雲
與
來
自
世
界
各

地
的
長
老
尼
及
女
居
士
一
同
透
過
線
上
致
詞
與
領
獎
。
唐
美

雲
致
詞
表
示
，
獲
得
這
個
獎
項
，
要
特
別
感
謝
證
嚴
上
人
，

因
為
最
近
幾
年
，
演
繹
了
大
愛
電
視
製
作
的
高
僧
傳
，
詮
釋

二
十
多
位
高
僧
的
故
事
，
也
得
到
肯
定
。

唐
美
雲
近
年
來
獲
獎
無
數
，
無
論
是
個
人
的
傳
藝
金
曲

獎
－

最
佳
演
員
獎
及
行
政
院
文
化
獎
，
或
是
劇
團
的
傳
藝
金

曲
獎

－

最
佳
團
體
演
出
獎
，
都
是
榜
上
的
常
勝
軍
，
但
是
這

個
獎
項
對
她
個
人
卻
是
意
義
非
凡
，
因
為
她
學
佛
、
向
佛
並
且
茹

素
多
年
，
期
許
自
己
成
為
佛
教
徒
而
不
只
是
扮
演
佛
教
信
仰
者
。

唐
美
雲
受
訪
時
表
示
：
「
我
之
所
以
能
夠
以
歌
仔
戲
演
繹
歷

代
高
僧
，
特
別
要
感
恩
證
嚴
上
人
，
是
上
人
惠
予
我
舞
台
，
讓
我

有
機
會
以
最
擅
長
的
戲
曲
形
式
來
為
佛
教
盡
一
份
心
力
。
將
高
僧

們
一
生
求
法
、
護
法
、
弘
法
的
堅
忍
過
程
忠
實
地
表
現
出
來
，
讓

電
視
機
前
的
觀
眾
朋
友
，
能
夠
透
過
科
技
傳
法
的
力
量
，
跨
越
數

百
、
上
千
年
的
時
空
隔
閡
，
充
份
感
受
到
高
僧
們
當
時
為
法
犧
牲

、
為
眾
付
出
的
悲
智
願
行
」
。

 3.�
釋
印
順
，
《
印
度
之
佛
教
》
（
北
京
：
中
華
書
局
，
二○

一
一

年
）
，
頁
二
一
三
。

 4.
同
上
註
。

 5.
同
上
註
。

 6.�
餘
習
：
謂
雖
斷
除
煩
惱
，
然
猶
存
殘
餘
之
習
氣
。
二
乘
不
能
斷

除
餘
習
，
僅
佛
能
斷
之
。
《
維
摩
詰
所
說
經
》
卷
上
：
「
深
入

緣
起
，
斷
諸
邪
見
、
有
無
二
邊
，
無
復
餘
習
。
」

 7.
釋
印
順
，
《
印
度
之
佛
教
》
，
頁
二
一
三
。


